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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的培养“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优良学风，培

育学生道德自律和诚实守信的意识，进一步加强学风考风建设，

学校决定开展免监考试点工作，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申请条件 

所有本科生班级均可申请，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班级学风优良，学生学习目的明确，学习态度端正。 

2.班级学生能严格遵守考试纪律和相关规定。 

3.班级学生无任何违纪行为。 

二、申请时间 

每学期开学第 3周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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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范围 

当学期开设的非实习实践类必修课程。 

四、申请程序 

1.班级申请：申请免监考的班级，需召开全体成员会议，认

真学习讨论学校考试相关规定和《诚信考试承诺书》，形成共识

后，填写《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免监考申请表》，并签署《诚

信考试承诺书》，交至所在院部。 

2.院部推荐：各院部负责对申请班级进行全面评估，提出推

荐意见后报教务处。 

3.学校审批：教务处综合考虑学生班级的建设情况、申请免

监考课程的特点等因素，提出建议班级名单，报学校考试工作领

导小组审议通过后，向全校公布。 

五、考场组织 

1.免监考班级的班长为考试第一负责人，须在开考前 20 分

钟按照《学生考试工作管理规定（修订）》文件要求，做好考场

清理、宣读考试纪律等组织管理工作。 

2.主考教师应提前 20 分钟将试卷带至考场，明确考试要求，

发卷并确认学生对试题及试卷印制无异议后，方可离开考场。 

3.提前交卷的学生将试卷放到讲台指定位置后方可离开考

场，且不得再次进入考场。 

4.考试结束前 10 分钟，主考教师返回考场。考试结束后，

班长负责收取试卷，清点无误后交给主考教师，并和主考教师共



 －3－ 

同填写《考场情况记录表》、《考试违纪情况登记表》。 

5.考试过程中，学校将安排督考员进行不定时巡视。 

六、考试管理 

1.任课教师要按照《学生考试工作管理规定（修订）》文件

要求，做好试题命制工作，并报院部考试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对

审定中发现的问题，命题教师必须及时整改。命题质量不高、题

型不规范的试卷，必须重新命制。 

2.院部要做好免监考工作的考前培训、宣传与引导，积极营

造诚信考试氛围。 

3.免监考班级的考试课程、时间及地点，在教务处网站公布。

考试全程录像，同时开通监督电话和电子邮箱，接受全校师生监

督。 

4.考试过程中，学生要自觉遵守考试纪律，并互相监督。对

违纪作弊者，班长须按规定将其清出考场，并如实记录。考试违

纪作弊行为一经查实，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5.对于考试过程中出现考场混乱或考试违纪作弊情况的班

级，撤销其“免监考班级”资格，取消其该学年优良学风班、先

进班集体等评选资格，且不能再次申报免监考。 

七、评优奖励 

连续 2个学期参加免监考且无任何违纪作弊行为的班级，学

校授予“免监考诚信班级”荣誉称号，并在年度班级评优评先中

给予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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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则 

本方案未尽事宜，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 1.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免监考申请表 

       2. 诚信考试承诺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考试工作领导小组                                    

2016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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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免监考申请表 

                                                   学期：_____________ 

院部  专业班级  

申请考试课程名称 任课教师 

  

  

  

  

  

  

班级荣誉 

时间 荣誉名称 

  

  

  

  

  

申请理由 

包括班级学风、纪律等情况 

 

 

 

 

 

 

 

 

 

 

 

班长：             年  月  日 

院部推荐意见 

 

 

 

 

主管领导：           年  月  日 

教务处审批意见 

 

 

 

主管领导：           年  月  日                       

（此表一式 2 份，教务处教务科、院部教学办各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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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诚信考试承诺书 

为弘扬校风、端正考风，做高尚精神之表率，树道德风尚之典范，立

诚信诺言之标杆，           班级全体同学郑重承诺： 

1.遵从学术规范，恪守学术道德，不作弊、不包庇，自尊自爱，自省

自律。 

2.考试过程中，不出现以下考试违纪情况： 

（1）未按考场规则就座； 

（2）闭卷考试至发试卷时，仍将规定以外物品带入座位； 

（3）自带空白答题纸或草稿纸； 

（4）借用他人的书、笔记、资料、计算器等物品； 

（5）考试中东张西望，企图偷看他人试卷； 

（6）交卷后仍在考场逗留或在考场附近大声喧哗； 

（7）将试卷、答题卡、答题纸、草稿纸等带出考场。 

3.考试过程中，不出现以下考试作弊情况： 

（1）请人代考或代人考试； 

（2）强拿他人试卷、草稿纸（不论是否抄用）； 

（3）为他人提供偷看机会，或偷看他人试卷、草稿纸； 

（4）通过声音、动作等互相传递考试信息； 

（5）考试中传接答卷或纸条； 

（6）违反考场规则，使用有文字存储功能的电子设备，或使用手机

等无线通讯工具查看信息； 

（7）偷看有关考试内容的资料,或与他人交谈有关考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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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故意损毁试卷、答题卡、答题纸等考试材料； 

（9）闭卷考试中，桌内、座位旁有翻开的，或试卷下面垫有与考试

内容相关的书、笔记、讲义、复习提纲等物品； 

（10）闭卷考试中，利用文具盒、衣物或其他用品夹带与考试内容相

关的笔记、复习提纲、纸条； 

（11）在桌面、身上等处写有与考试相关的内容； 

（12）闭卷考试中，在允许使用的工具书上写有与考试相关的内容或

夹带相关材料。 

4.如有违反考试纪律、考试作弊情况，自愿接受学校相关处理或处分。 

 

 

班长签字：               

 

年  月  日 


